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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論是探討什麼問
題？

• 探討的是聖經的本質是什

麼？

聖經是一本怎樣的書 ？

• 如何寫成的？

• 權威性在哪裡？



一些對聖經的看法：

1.聖經為純超自然的作品 

2.聖經為純歷史作品 

3.聖經為宗教古典作品 

4.聖經為個人灵修作品 



一、聖經是神的“默示”

提后3:16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，於教訓、
督責、使人歸正、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。

新译本：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

环球圣经译本：全部聖經都出自神的靈，

吕振中译本：每一部受上帝靈感的經典，

现代中文译本：全部聖經是受上帝靈感而寫的，



“上帝的默示說明一件事，摩西、先知、使徒所說的，

不是出於自己，這些“人的話語”的源頭是神的靈。 至

於神的靈如何工作，以促成默示，這完全是奧秘”。

余達心，《聆聽上帝愛的言說：基督教神學新釋》，P226。



二、默示的理論

1.默寫論：又稱「機械式」默示

寫作的人幾乎沒有作用，不過是記錄上帝的話，

像打字機。

2.適應論，又稱「文學式 」默示

在默示過程中上帝遷就寫作的人，將自己適應或局

限於作者所受的限制中。



3.監督論，又稱「協同式」默示

聖經是在上帝的監製下而寫成。

4.動力論

聖靈引導作者的思路和概念，但也容許作者擁有個

人的個性和寫作風格。



聖經擁有神人雙重的作者，聖經同時完全是「人的話」和
「上帝的話」。 

卡爾巴特（Karl Barth）：
作為藉先知和使徒的人言為記號的上帝的話，聖經就如在耶
穌基督里，神人二性的聯合。 它並非只是神聖，或只是人性。 
它也不是神人二性的混合，或是他們之間的第三種存在物。 
从它本身和程度來說，它擁有完全的神性，和完全的人性，
就是啟示的見證，而它本身就是啟示，從歷史來說，它也是
人的一本文學文獻。 （教會教義學，P501）



三、聖經正典

1.聖經正典探討的是哪些書卷屬於聖經，哪些不是。

2.探讨的必要性

申32：47因為這不是虛空、與你們無關的事，乃是你們

的生命; 在你們過約旦河要得為業的地上必因這事日子

得以長久。 ”



1.舊約正典：

1.1舊約歷史的見證

最早收集被寫下來的話語是十誡：神自己在兩塊石

板上寫下了吩咐百姓的命令（出31：18），這石板

放在約櫃里（申10：5）。



1.2 經外文獻的見證

《馬加比一書》

4：45-46 於是他們就將祭壇拆毀了，將那些石頭安放在

聖殿山上一個適當的地方，直到有一位先知來到，再另行

安排。

9：27 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帶著神的權威講話。



約瑟夫

從亞達薛西到我們的時代，已經寫好了一部

完整的歷史，但是它的價值和先前記載的價

值並不被視為相等

（與亞平先生答辯書 Against Apion 1：41 ）



1.3 新約聖經的見證

耶穌和新約作者們引用舊約經文當作權威，超過

295次。 但他們從來沒有一次從旁經或從任何其

它著作中，引用任何的敘述當做具有神聖的權威。



附：旁經問題

旁經，被收集在羅馬天主教的正典之內，卻被排除在更

正教的正典之外。 如《所羅門智慧書》、《傳道經》、

《猶滴傳》，《多比傳》。

1546年天特會議（Council of Trent）上，羅馬天主

教官方宣佈旁經是正典的一部分（第二正典）。



羅馬天主教認為教會有權柄制定哪些文學作品被當

做聖經;

更正教認為教會沒有權柄讓什麼作品成為聖經，只

能確認哪些是神已經使人寫下來作為他自己話語的

作品。



旁經的作品不應該被當做聖經的一部分，原因：

1.它們本身沒有宣稱自己與舊約著作具有相同的權威

2.它們出自猶太人，但猶太人沒有把它們當作是神的

話語

3.耶穌和新約作者們不認為它們是聖經

4.它們包含了與聖經內容不一致的教訓



2 新約正典

2.1 聖靈賜使徒權威

約14：26 但保惠師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，

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，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

所說的一切話。

約16：13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，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

的真理; 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，



2.2 與舊約並列為正典

彼后3：16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。 信中有些難

明白的，那無學問、不堅固的人強解，如強解別的經書

一樣，就自取沉淪。

提前5：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，當以為配受加倍的

敬奉; 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，更當如此。 5：18 因為經

上說：“牛在場上踹谷的時候，不可籠住它的嘴”; 又說：

“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。 ”



2.3 形成過程

使徒們因著使徒的職分和權柄寫出神的話語，因此他們所

寫的教訓就被初代教會接納為聖經正典。

正典書卷：馬太、約翰、從羅馬書到腓利門書（保羅書

信）、雅各書，彼得前後書，約一二三書和啟示錄。

其餘書卷：馬可、路加、使徒行傳、希伯來書和猶大書



希伯來書：

俄利根：“究竟真正是誰寫了這卷書，只有神知道”。

接受希伯來書為正典，不全是作者的原因，而是因為

這卷書本身內在的品質——基督莊嚴的榮耀從希伯來

書字裡行間照射出來，以至於初代的讀者們，沒有一

個會質疑它在正典中的地位。



2.4 正典已封閉

啟22：18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作見證，若有人
在這預言上加添什麼， 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
他身上; 19 這書上的預言，若有人刪去什麼， 神必從
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份。

來1：1-2 神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多次多方地曉諭列
祖，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諭我們; 又早已立他為
承受萬有的，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。


